
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五十九

條、第八十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業務營業區域

如下： 

 一、北區：臺北市、新

北市、基隆市、桃

園縣、新竹縣市、

苗栗縣、宜蘭縣、

連江縣。 

 二、南區：臺中市、南

投縣、彰化縣、雲

林縣、嘉義縣市、

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花蓮縣、

臺東縣、澎湖縣、

金門縣。 

第五條 本業務營業區域

如下： 

 一、北區：台北縣市、

基隆市、桃園縣、

新竹縣市、苗栗

縣、宜蘭縣、連江

縣。 

 二、南區：台中縣市、

南投縣、彰化縣、

雲林縣、嘉義縣

市、台南縣市、高

雄縣市、屏東縣、

花蓮縣、台東縣、

澎湖縣、金門縣。 

一、為內政部九十八年九

月一日台內民字第○

九八○一六二九二五

號令發布，自九十九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臺北縣改制為「新北

市」，臺中縣（市）合

併改制為「臺中市」，

臺南縣（市）合併改

制為「臺南市」，高雄

縣市合併改制為「高

雄市」，爰配合修正。 

二、「台北」、「台東」酌作

文字修正為「臺北」、

「臺東」。 

第五十九條 經營者及取

得籌設許可者應依本會

之命令共同成立行動通

信建設協商小組，協商

網路互連、網路漫遊及

基地臺共構或共站等事

項。 

   經營者應共同成立

無線寬頻接取應用服務

互通測試協商小組，監

督及協調互通檢測平臺

之規模、建置、維運及

管理等事項，以利互通

測試之推動及執行。 

   二家以上經營者提

供相同且具國際標準之

強制性互通服務時，於

第五十九條 經營者及取

得籌設許可者應依本會

之命令共同成立行動通

信建設協商小組，協商

網路互連、網路漫遊及

基地臺共構或共站等事

項。 

   經營者應共同成立

無線寬頻接取應用服務

互通測試協商小組，監

督及協調互通檢測平台

之規模、建置、維運及

管理等事項，以利互通

測試之推動及執行。 

   二家以上經營者提

供相同且具國際標準之

強制性互通服務時，於

一、本條第二項之「平台」

酌作文字修正為「平

臺」。 

二、其餘未修正。 



國際標準明訂該項服務

為強制性互通之日起或

第二家經營者提供該項

服務之日起半年內，互

通測試協商小組應完成

該應用服務之互通測

試，並供使用者互通使

用。 

   經營者應將第二項

無線寬頻接取應用服務

互通測試協商小組之作

業進度與成果等相關事

項陳報本會。 

   本會為促進新服務

間之互通應用並協調互

通測試相關爭議與測試

結果之確認，對通信介

面服務互通等相關事

項，必要時得指定財團

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全

球互通微波接取論壇

（WiMAX Forum） 認可

之測試實驗室或經電機

電子工程協會、歐洲電

信標準協會等國際或區

域型標準組織認可之測

試實驗室處理。 

國際標準明訂該項服務

為強制性互通之日起或

第二家經營者提供該項

服務之日起半年內，互

通測試協商小組應完成

該應用服務之互通測

試，並供使用者互通使

用。 

   經營者應將第二項

無線寬頻接取應用服務

互通測試協商小組之作

業進度與成果等相關事

項陳報本會。 

   本會為促進新服務

間之互通應用並協調互

通測試相關爭議與測試

結果之確認，對通信介

面服務互通等相關事

項，必要時得指定財團

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全

球互通微波接取論壇

（WiMAX Forum） 認可

之測試實驗室或經電機

電子工程協會、歐洲電

信標準協會等國際或區

域型標準組織認可之測

試實驗室處理。 

第八十二條 本規則自發

布日施行。 

   本規則一百年一月

十一日修正條文自中華

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施行。 

第八十二條 本規則自發

布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改制日期，本規

則一百年一月十一日

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

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施行，爰增訂第

二項。 

 


